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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写错了贝叶斯公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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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策与判断研究中，贝叶斯（Ｂａｙｅｓ）理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法律决策、司法判断的

量化研究，也莫能例外，因为法官判案的过程可以视为在特定的证据条件下，对被告刑事责任（是

否定罪、如何量刑）、民事责任（是否归责、如何赔偿）的判断和决策过程。在《法官如何思考》一书

中，波斯纳举了一个无陪审团且证人是原告本人的关于性别歧视诉讼案件的例子。他在这个例子

中，按照贝叶斯理论分析了法官判别证人是否讲真话的过程。这个例子表明贝叶斯理论能够帮助

我们看到，在法官判案的过程中，法官本人的意识是如何起作用的，进而能够帮助我们去探讨有哪

些“非法条主义的因素”可能潜在地影响着法官的判决（第６１～６２页）
〔１〕。

用贝叶斯决策理论的术语来说，法官的任务是判断假设Ｈ（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为真（在本例中是证

人讲真话）的概率大小，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有三个阶段：

（一）形成先验概率。在证人开始作证以前，有理由相信，法官对这个证人讲真话的可能性（概

率）的大小，便会有一个估计。影响这一估计的因素非常多，从证人的背景介绍，证人在现场的态度、

情绪，甚至证人宣誓作证时站立的姿势，到法官本人的经验和素质，等等，都可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

响。其中，很多影响是无意识的。因为这个概率估计发生在证人作证以前，通常被称为假设Ｈ（证人

讲的是真话）为真的先验概率（ｐｒｉ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或者译为事前概率，记为Ｐ（Ｈ）。如果用～Ｈ表示假

设Ｈ为假（证人没有讲真话），因为Ｈ和～Ｈ两者必居其一，～Ｈ的先验概率为Ｐ（～Ｈ）＝１－Ｐ（Ｈ）。

（二）估计假设Ｈ与证人证言的关系。如果把证人的证言带来的信息记为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有了

Ｅ以后，就需要知道联系证据Ｅ与假设Ｈ的两个条件概率：（１）在证人讲真话（假设Ｈ为真）的条

件下，观察到Ｅ的概率，记为Ｐ（Ｅ｜Ｈ）；（２）在证人讲假话（假设Ｈ为假）的条件下，观察到Ｅ的概

率，记为Ｐ（Ｅ｜～Ｈ）。很明显，这两个概率的估计，也与法官的经验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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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在有证据Ｅ的条件下，假设Ｈ为真的概率，记为Ｐ（Ｈ｜Ｅ）。这是法官的主要考量。

由于这个概率是法官在获得证据Ｅ以后产生的，通常又称为在有了证据Ｅ的条件下，假设Ｈ为真

的后验概率（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或者译为事后概率。按照贝叶斯定理，
〔２〕在有了（一）和（二）

的信息以后，后验概率Ｐ（Ｈ｜Ｅ）为：

Ｐ（Ｈ｜Ｅ）＝Ｐ（Ｅ｜Ｈ）Ｐ（Ｈ）／［Ｐ（Ｅ｜Ｈ）Ｐ（Ｈ）＋Ｐ（Ｅ｜～Ｈ）Ｐ（～Ｈ）］ （１）

用波斯纳例子中的数值将上述过程具体化：（一）假定一名法官看到这位证人时产生的先验

概率Ｐ（Ｈ）＝０．２５，即，在听取证人证言前，法官相信证人讲真话的概率为２５％，于是Ｈ为假的先

验概率Ｐ（～Ｈ）＝１－Ｐ（Ｈ）＝０．７５。（二）假定知道在证人讲真话（假设Ｈ为真）的条件下，观察到

证据Ｅ的条件概率Ｐ（Ｅ｜Ｈ）＝０．６；在证人讲假话（假设Ｈ为假）的条件下，观察到证据Ｅ的条件概

率为Ｐ（Ｅ｜～Ｈ）＝０．３。［注意，Ｐ（Ｅ｜～Ｈ）通常不等于１－Ｐ（Ｅ｜Ｈ）。如果Ｐ（Ｅ｜Ｈ）＝Ｐ（Ｅ｜～Ｈ），

由（１）可知，Ｐ（Ｈ｜Ｅ）＝Ｐ（Ｈ），证据Ｅ将对Ｈ是否为真，不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三）将这些数值

代入贝叶斯公式（１），可以得到在有证人证言Ｅ的条件下，证人讲真话的后验概率Ｐ（Ｈ｜Ｅ）：

Ｐ（Ｈ｜Ｅ）＝０．６０．２５／（０．６０．２５＋０．３０．７５）＝０．４

换言之，在听了证人的证言后，法官断定原告，也就是证人，在这个性别歧视诉讼案件中讲真

话的概率不到５０％。以此去看，那位原告兼证人很可能败诉。

假定审理这个案件的是另一位法官。在见到这位证人时，他认为证人讲真话的先验概率是

Ｐ（Ｈ）＝０．６７，则Ｐ（～Ｈ）＝１－Ｐ（Ｈ）＝０．３３。或许和许多人的直觉判断相悖，即使他如同上面的

那位法官，也认为Ｐ（Ｅ｜Ｈ）＝０．６，Ｐ（Ｅ｜～Ｈ）＝０．３，按照贝叶斯公式（１），计算的结果是：

Ｐ（Ｈ｜Ｅ）＝０．６０．６７／（０．６０．６７＋０．３０．３３）＝０．８

即，法官断定原告，也即是证人，在这个案件中讲真话的概率达到８０％。以此去看，那位原告

兼证人很可能胜诉。

通过这个例子，波斯纳试图说明，基于贝叶斯决策理论，法官的主观先验概率不同，可能导致

相同案件得到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决。

这里，有一个有趣也有意义的问题：法官的判断真的是基于贝叶斯决策理论吗？表面上去看，

这不大可能。且不说大多数法官可能从未听说过贝叶斯公式，即使知道贝叶斯公式，在判案中，他

们也很难去估量出Ｐ（Ｈ），Ｐ（Ｅ｜Ｈ）和Ｐ（Ｅ｜～Ｈ）等概率的准确数值。那么，贝叶斯决策理论对法

律实证研究有何意义？

我们相信，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作为一种决策与判断的理论框架，如上面的例子所显

示的，贝叶斯决策理论把法官的决策过程掰开来，指出了先验概率和两个条件概率决定着法官的最终

判决。这就为探讨司法过程中影响法官判案的非法条主义因素提供了研究进路，尤其是为探讨各种

可能的直觉和认知偏差（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ａｓｅｓ）〔３〕对法官判案的影响提供了考察的方向。另一方面，

从更深层的机制上看，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有外显的和内隐的两种知识。外显的知识是人们

能够知道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例如３＋２＝５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具有的知识；内隐的知识是人们不知

道自己知道（或者说不明白）的，但却能够从行为中反映出来的知识。例如，有经验的驾驶员很难向新

手讲明白怎样才能流畅地驾驶一辆汽车，因为，这些驾驶知识主要是靠不断练习形成的内隐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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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希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６页。在本例

中，只有两个互斥且必然有其中一个为真的假设：Ｈ和～Ｈ。

［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识。虽然在外显的判断中，人们经常显示出不符合贝叶斯理论的地方，但是在实际的决策和判断

过程中，人们常会不知不觉地（内隐地）遵循贝叶斯决策理论。〔４〕在这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结果

与波斯纳的观察———在广义上“法官都是（遵循）贝叶斯定理的”（第６７页），殊途同归。

事实上，贝叶斯决策理论还可以用来理解公众对法律事件的判断。例如，在不久前发生，目前尚

未有定论（本体意义上的结论可能永远无法获知）的雷洋案件中，究竟雷洋是否嫖娼，究竟警察执法程

序是否合规，究竟雷洋的死亡是疾病带来的猝死，还是不当暴力执法的后果，每当警方公布相应的消

息，都会激发舆论的激辩。从贝叶斯理论去看，很可能是因为，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警方和不同社会群

体的先验概率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与先验概率密切相关的后验概率，即，知道警方通报之后，对上述

问题的回答，也会出现差别。最终导致社会舆论在案情判断中的分歧，乃至严重分裂。

需要指出的是，波斯纳在《法官如何思考》（第６１页）中给出的下面这个贝叶斯公式和常见的

贝叶斯公式看上去有明显不同，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困惑：

Ω（Ｈ｜Ｅ）＝［Ｐ（Ｅ｜Ｈ）／Ｐ（Ｅ｜～Ｈ）］Ω（Ｈ） （２）

按原文的解释，“Ω是概率”，即，对于假设Ｈ，Ω（Ｈ）是Ｈ为真的先验概率，Ω（Ｈ｜Ｅ）是在Ｅ出

现的条件下，Ｈ为真的后验概率；“Ｐ是概率”，Ｐ（Ｅ｜Ｈ）／Ｐ（Ｅ｜～Ｈ）是（如果Ｈ为真时观察到Ｅ的

概率）与（如果Ｈ为假时观察到Ｅ的概率）的概率之比。据波斯纳说，“这就是最简版的贝叶斯定

理”。然而，它与前面给出的常见的贝叶斯公式（１）看上去很不一样。而且，如果因为它们都是“概

率”，把Ω（Ｈ）当成Ｐ（Ｈ），Ω（Ｈ｜Ｅ）当成Ｐ（Ｈ｜Ｅ），将波斯纳给出的贝叶斯公式（２）改写成Ｐ（Ｈ｜Ｅ）＝

［Ｐ（Ｅ｜Ｈ）／Ｐ（Ｅ｜～Ｈ）］Ｐ（Ｈ），则显然是错误的。

难道波斯纳写错了贝叶斯公式？

问题在于，虽然书中在此把Ω和Ｐ都叫做“概率”，它们却有各自不同的表述。Ｐ的定义遵循

常规的“概率”表达方式，事件Ａ发生的概率Ｐ（Ａ）为：〔５〕

Ｐ（Ａ）＝事件Ａ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所有事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

它的分母可以进一步细化为：

所有事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事件Ａ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

　＋事件Ａ不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

举个例子来讲，在掷骰子游戏中，每掷一次的结果，从１点到６点，有６种可能的基本情况。假

设每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相同，那么掷一次骰子，出现的点数Ｎ小于３的可能性（概率）有多大？

通常的回答是Ｐ（Ｎ＜３）＝２／６。这里，等式右端的分子２是指事件“点数Ｎ小于３”发生时可能出

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无论出现１点或者２点，由于它们都小于３，故都属于这一事件）。分母６则

是指掷骰子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事实上，这里的６等于事件“点数Ｎ小于３”发生

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即２（点数为１，２等两种情况），加上事件“点数Ｎ小于３”不发生时

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即４（点数为３，４，５，６等４种情况）。

与Ｐ（Ａ）不同，Ω（Ａ）的定义是：

Ω（Ａ）＝事件Ａ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

　事件Ａ不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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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安德森：《认知心理学及其启示》，秦裕林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２５～３２８页。

这里采用的是古典概率的定义。



回到上面掷骰子的例子，按Ω（Ａ）的定义有，Ω（Ｎ＜３）＝２／４（或２∶４），这里，等式右端的分子

２是指事件“点数Ｎ小于３”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等式右端的分母４是指事件“点数

Ｎ小于３”不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附录Ａ中我们给出了按照这样定义的Ｐ（Ａ）和

Ω（Ａ），等式（１）和（２）相一致的证明。

明白了Ｐ（Ａ）与Ω（Ａ）的定义后，如果把上面的第一个法官的例子中的Ｐ（Ｈ）＝０．２５＝１／４＝

１／（１＋３）换成Ω（Ｈ）＝１／３，然后与Ｐ（Ｅ｜Ｈ）＝０．６，Ｐ（Ｅ｜～Ｈ）＝０．３一起代入（２），可以计算出

Ω（Ｈ｜Ｅ）＝（０．６／０．３）１／３＝２／３

再按照Ｐ（Ａ）的定义，Ｐ（Ｈ｜Ｅ）＝２／（２＋３）＝２／５＝０．４，与我们上面提供的结果相同。这样，《法官

如何思考》中关于贝叶斯决策理论的例子中的具体计算过程（第６２页）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这篇短文有两个目的：（１）通过介绍波斯纳的工作，引起法律实证研究者对贝叶斯决策理论

的重视。已经有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把贝叶斯决策理论作为理论框架，还是作为人在经验中实

际遵循的规则，都可能导致新的研究进路；（２）澄清一个可能困扰《法官如何思考》读者的数学问

题，因为波斯纳把他的贝叶斯公式中的Ω和Ｐ都叫做“概率”，却没有直接指明它们的定义是不同

的，也没有显式地给出它们的定义。

附录犃

关于波斯纳的贝叶斯公式（２）与常见贝叶斯公式（１）的一致性的证明

记Ａ事件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的数目为ｎ（Ａ），Ａ事件不发生时可能出现的基本情况

的数目为ｎ（～Ａ）。按照定义，我们有Ω（Ａ）＝ｎ（Ａ）／ｎ（～Ａ）；Ｐ（Ａ）＝ｎ（Ａ）／（ｎ（Ａ）＋ｎ（～Ａ））。

同时，Ｐ（～Ａ）＝ｎ（～Ａ）／（ｎ（Ａ）＋ｎ（～Ａ））。注意到Ｐ（Ａ）与Ｐ（～Ａ）的分母相同，于是有

Ｐ（Ａ）／Ｐ（～Ａ）＝ｎ（Ａ）／ｎ（～Ａ）

按定义，等式右边就是Ω（Ａ）。由此，可将上式改写为：

Ω（Ａ）＝Ｐ（Ａ）／Ｐ（～Ａ） （３）

按常见贝叶斯公式（１），我们有

Ｐ（Ｈ｜Ｅ）＝Ｐ（Ｅ｜Ｈ）Ｐ（Ｈ）／［Ｐ（Ｅ｜Ｈ）Ｐ（Ｈ）＋Ｐ（Ｅ｜～Ｈ）Ｐ（～Ｈ）］ （４）

Ｐ（～Ｈ｜Ｅ）＝Ｐ（Ｅ｜～Ｈ）Ｐ（～Ｈ）／［Ｐ（Ｅ｜～Ｈ）Ｐ（～Ｈ）

　＋Ｐ（Ｅ｜Ｈ）Ｐ（Ｈ）］ （５）

其中，（５）利用了等式～（～Ｈ）＝Ｈ（相当于负负得正）。

将式（３）中的Ａ用Ｈ｜Ｅ代入，并且注意到（４），（５）的分母实际上相同，有

Ω（Ｈ｜Ｅ）＝Ｐ（Ｈ｜Ｅ）／Ｐ（～Ｈ｜Ｅ）＝［Ｐ（Ｅ｜Ｈ）Ｐ（Ｈ）］／［Ｐ（Ｅ｜～Ｈ）Ｐ（～Ｈ）］

＝［Ｐ（Ｅ｜Ｈ）／Ｐ（Ｅ｜～Ｈ）］［Ｐ（Ｈ）／Ｐ（～Ｈ）］

＝［Ｐ（Ｅ｜Ｈ）／Ｐ（Ｅ｜～Ｈ）］Ω（Ｈ）

这就是公式（２）。最后一步成立是因为Ω（Ｈ）＝Ｐ（Ｈ）／Ｐ（～Ｈ）。

因此，（１）和（２）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李迎捷）

·００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